
  

本 局 根 據 有 關 法 例 ， 徵 收 稅 款 及 收 費 。 入 息 及 利 得 稅 主 要 是 按

納 稅 人 在 上 一 年 所 賺 取 的 入 息 和 利 潤 計 算 ， 其 他 收 費 則 基 於 個

別 收 費 範 疇 當 年 的 實 際 表 現 。 2 0 0 3 至 0 4 年 度 評 定 的 入 息 及 利

得 稅 ， 較 上 一 年 增 加 9 5 億 元 （ 1 2 % ） ， 收 費 亦 較 上 一 年 度 上 升

2 8 % 。  

 

利 得 稅  

凡 個 人 、 法 團 、 社 團 和 合 夥 企 業 賺 取 的 應 評 稅 利 潤 ， 如 在 香 港

產 生 或 得 自 香 港 ， 都 須 繳 交 利 得 稅 。 2 0 0 3 至 0 4 課 稅 年 度 的 法

團 的 徵 稅 率 由 1 6 % 調 高 至 1 7 . 5 % ， 法 團 以 外 人 士 的 徵 稅 率 則 由

1 5 % 調 高 至 1 5 . 5 % 。  

公 司 業 績 好 轉 ， 加 上 利 得 稅 稅 率 的 調 升 ， 本 局 在 2 0 0 3 至 0 4 年

度 評 定 的 利 得 稅 合 共 5 3 1 億 元 （ 圖 5 ） ， 較 上 年 度 增 加 1 1 8 億

元 （ 2 9 % ） 。 地 產 和 金 融 業 的 評 稅 額 佔 總 額 的 3 3 . 3 % （ 圖 6 ） ，

而 各 行 業 的 評 稅 額 則 載 列 於 附 表 3 及 4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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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 於 薪 金 水 平 下 降 ， 本 年 度 按 標 準 稅

率 繳 稅 人 士 有 1 1 , 6 9 7 名 ， 較 上 一 年 度

的 1 2 , 3 2 8 名 減 少 5 . 1 %。 他 們 的 評 稅 額

加 起 來 約 佔 評 稅 總 額 的 2 0 . 2 %， 較 上 年

度 的 2 1 . 5 % 為 少 （ 圖 8 ） 。  

 

 

薪 俸 稅  

任 何 人 士 如 因 任 何 職 位 （ 如 董 事 ） 、 受 僱 工 作 或 退 休 金 而 在 香 港

產 生 入 息 ， 均 須 繳 納 薪 俸 稅 ， 稅 項 總 額 不 會 超 過 總 入 息 淨 額 （ 不

扣 除 免 稅 額 ） 按 標 準 稅 率 計 算 的 數 目 。 2 0 0 3 至 0 4 課 稅 年 度 標 準

稅 率 由 1 5 % 調 高 至 1 5 . 5 % 。  

2 0 0 3 至 0 4 年 度 評 稅 數 目 較 上 一 年 度 微 降 ， 總 評 稅 額 亦 較 上 一 年

度 退 減 5 . 5 % （ 圖 7 ） 。 附 表 5 及 6 詳 載 按 入 息 水 平 劃 分 納 稅 人 的

評 稅 資 料 和 所 獲 扣 減 的 免 稅 額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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僱 主 申 報 僱 員 薪 酬 的 責 任  

僱 主 除 了 有 責 任 在 開 始 及 停 止 聘 用 個 別 職 員 時 通 知 本 局 外， 還 要

每 年 擬 備 報 稅 表 ， 詳 載 每 名 僱 員 的 薪 酬 。 過 去 一 年 ， 共 有 2 1 8 , 5 8 2

名 僱 主 向 本 局 遞 交 其 僱 員 薪 酬 及 退 休 金 報 稅 表 。  

本 局 確 信 透 過 持 續 推 動 稅 務 教 育 能 促 進 僱 主 自 願 遵 守 稅 務 規

定 。 除 了 加 強 在 本 局 網 頁 發 放 資 訊 外 ， 今 年 繼 續 為 僱 主 舉 辦 網 上

稅 務 講 座 ， 將 有 關 填 寫 僱 主 報 稅 表 ， 如 何 履 行 稅 務 責 任 及 解 決 常

遇 疑 難 的 資 料 加 強 推 廣 。 此 外 ， 僱 主 亦 可 透 過 表 格 傳 真 服 務 索 取

資 料 及 僱 主 報 稅 表 和 通 知 樣 本 。   

 

物 業 稅  

物 業 擁 有 人 （ 包 括 法 團 ） 須 繳 交 物 業 稅 ， 稅 款 按 物 業 的 應 評 稅 淨

值 ， 以 標 準 稅 率 （ 屬 2 0 0 3 至 0 4 課 稅 年 度 由 1 5 % 上 調 至 1 5 . 5 % ）

計 算 。 法 團 及 非 法 團 業 務 如 就 業 務 用 途 物 業 繳 付 了 物 業 稅 ， 可 以

用 該 稅 款 抵 銷 他 們 應 付 的 利 得 稅 。 以 法 團 來 說 ， 他 們 亦 須 為 物 業

收 入 課 繳 利 得 稅 ， 稅 率 按 公 司 利 得 稅 稅 率 計 算 。 為 免 每 年 須 用 物

業 稅 抵 銷 利 得 稅 ， 法 團 可 申 請 豁 免 繳 交 有 關 物 業 的 物 業 稅 。 附 表

7 載 有 本 局 所 記 錄 的 物 業 分 類 及 業 權 分 類 統 計 資 料 。 本 局 在 2 0 0 3

至 0 4 年 度 的 評 稅 數 目 較 上 一 年 度 輕 微 減 少 1 . 1 %， 而 全 年 的 評 稅

總 額 亦 因 租 金 普 遍 下 調 而 減 少 了 2 . 1 % （ 圖 9 ） 。  

http://www.ird.gov.hk/chi/ppr/03_04/tc/sub_schedules/download/sch07n_c.pdf
http://www.ird.gov.hk/chi/ppr/03_04/tc/sub_schedules/download/sch07n_c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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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 先 裁 定  

本 局 為 納 稅 人 提 供 事 先 裁 定 服 務 。 任 何 人 士 可 就 一 項 特 定 的 安

排 ， 申 請 裁 定 如 何 把 《 稅 務 條 例 》 的 條 文 應 用 在 該 安 排 上 。  

這 項 服 務 按 收 回 成 本 原 則 收 取 費 用 。 申 請 人 須 在 申 請 時 繳 付 申 請

費 用 ： 裁 定 「 地 域 來 源 徵 稅 原 則 」 的 申 請 費 用 為 3 0 , 0 0 0 元 ， 而

其 他 裁 定 則 為 1 0 , 0 0 0 元 。  

如 果 申 請 人 在 申 請 時 已 提 交 足 夠 資 料 ， 而 本 局 無 需 作 進 一 步 查

詢 ， 本 局 會 盡 力 於 6 個 星 期 內 回 覆 。  

過 去 一 年 ， 本 局 處 理 了 8 0 宗 事 先 裁 定 的 申 請 個 案 （ 圖 1 1 ） 。 大

部 分 的 申 請 個 案 是 關 於 利 得 稅 事 宜 的 。  

 

個 人 入 息 課 稅  

市 民 可 選 擇 將 入 息 總 額 以 個 人 入 息 課 稅 方 式 評 稅 。 按 這 項 評 稅 方

式 ， 納 稅 人 和 配 偶 的 一 切 收 入 會 合 併 ， 扣 除 免 稅 額 ， 然 後 以 與 薪

俸 稅 相 同 的 邊 際 稅 率 評 稅 。 如 選 擇 適 當 ， 這 個 方 法 可 為 某 類 納 稅

人 （ 例 如 每 項 入 息 和 利 潤 都 分 別 按 標 準 稅 率 計 稅 的 人 士 ） 減 輕 他

們 的 個 人 稅 務 負 擔 。 過 去 一 年 ， 選 擇 個 人 入 息 課 稅 的 人 數 下 降 ，

因 此 本 局 評 稅 數 目 較 上 一 年 度 減 少 5 . 4 % ， 而 評 稅 總 額 亦 減 少 1 8 %

（ 圖 1 0 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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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 稅 務 上 訴 委 員 會 提 出 上 訴  

納 稅 人 如 不 接 受 局 長 就 其 反 對 個 案 所 作 出 的 決 定 ，

可 向 稅 務 上 訴 委 員 會 提 出 上 訴 。 在 2 0 0 4 年 3 月 3 1

日 ， 委 員 會 成 員 包 括 1 名 主 席 、 1 0 名 副 主 席 及 1 3 1

名 其 他 成 員 。 主 席 及 副 主 席 均 為 曾 受 法 律 訓 練 及 具

有 法 律 經 驗 的 人 士 。 委 員 會 在 2 0 0 3 至 0 4 年 度 共 處

理 了 1 8 9 宗 上 訴 個 案 （ 圖 1 3 ） 。  

 

反 對  

納 稅 人 如 不 滿 意 本 局 根 據 《 稅 務 條 例 》 所 評 稅 額 ， 可 向 局 長 提 出

反 對 。 大 部 份 的 反 對 個 案 ， 是 源 於 納 稅 人 未 有 依 時 遞 交 報 稅 表 ，

促 使 本 局 須 作 出 估 計 評 稅 而 引 致 的 。 就 該 等 估 計 評 稅 提 出 反 對 ，

須 同 時 呈 上 填 妥 的 報 稅 表 及 帳 目 （ 如 適 用 者 ） 。 這 類 反 對 個 案 ，

大 多 能 依 據 其 後 遞 交 的 報 稅 表 得 以 迅 速 解 決 。 至 於 其 他 反 對 個

案 ， 亦 多 數 由 納 稅 人 與 評 稅 主 任 達 成 協 議 而 解 決 。 只 有 少 數 反 對

個 案 最 終 須 由 局 長 作 出 決 定 。 本 局 在 2 0 0 3 至 0 4 年 度 共 處 理 了 超

過 6 7 , 0 0 0 宗 反 對 個 案 （ 圖 1 2 ） 。  



向 法 院 提 出 上 訴  
稅 務 上 訴 委 員 會 的 決 定 是 最 終 決 定 ， 但 納 稅 人 或 局 長 可 以 要 求 上

訴 委 員 會 就 某 法 律 問 題 呈 述 案 件 ， 以 取 得 原 訟 法 庭 的 意 見 。  

在 2 0 0 3 至 0 4 年 度 ， 原 訟 法 庭 就 3 宗 上 訴 個 案 作 出 裁 決 ， 所 涉 及

的 問 題 包 括 出 售 物 業 的 利 潤 是 否 應 課 利 得 稅 ； 一 位 執 業 會 計 師 是

否 可 以 申 索 扣 除 他 聲 稱 支 付 了 的 辦 公 室 設 施 費 用 、 應 酬 費 及 機 器

租 賃 費 ； 以 及 《 稅 務 條 例 》 內 有 關 已 婚 人 士 根 據 個 人 入 息 課 稅 評

稅 的 條 文 是 否 與 基 本 法 不 符 。 在 出 售 物 業 利 潤 的 個 案 ， 原 訟 法 庭

裁 定 納 稅 人 勝 訴 ； 其 餘 兩 宗 個 案 ， 則 裁 定 局 長 勝 訴 。 有 關 個 人 入

息 課 稅 個 案 的 其 中 一 位 納 稅 人 已 向 上 訴 法 庭 提 出 上 訴 。  

在 本 年 內 ， 上 訴 法 庭 作 出 一 個 有 關 《 稅 務 條 例 》 的 裁 決 ， 判 局 長

勝 訴 。 案 中 涉 及 國 內 房 產 包 銷 合 約 的 收 益 是 否 應 課 利 得 稅 。 納 稅

人 已 經 向 終 審 法 院 提 出 進 一 步 上 訴 。  

圖 1 4 列 載 了 在 2 0 0 3 至 0 4 年 度 向 法 院 提 出 上 訴 的 統 計 資 料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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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為 2 0 0 2 至 0 3 年 度 已 繳 付 商 業 登 記 費 但

無 需 在 該 年 內 換 領 登 記 證 的 商 號 而 安

排 的 退 款 計 劃 在 2 0 0 3 年 9 月 3 0 日 如 期

結 束 。 在 整 個 計 劃 中 ， 本 局 共 向 合 乎 申

請 資 格 的 商 號 發 出 5 3 , 9 4 2 張 申 請 表

格 ， 並 收 回 其 中 的 1 3 , 9 2 5 張 。 1 2 , 1 8 6

間 成 功 申 請 的 商 號 ， 共 獲 退 款 1 , 4 4 8 萬

元 。  

由 於 恢 復 徵 收 商 業 登 記 費 ， 在 2 0 0 3 至

0 4 年 度 新 登 記 的 商 號 較 上 年 度 減 少

1 3 , 9 1 0 宗 ； 取 消 商 業 登 記 的 商 號 亦 較

上 年 度 增 加 1 0 , 3 5 6 宗 （ 附 表 8 ） 。 雖

然 已 登 記 商 號 的 數 目 全 年 仍 錄 得

1 0 , 8 3 7 宗 的 增 長 （ 圖 1 5 ） ， 但 發 出 的

商 業 登 記 證 數 目 較 上 年 度 減 少 4 . 2 % 。

全 年 共 收 到 商 業 登 記 費 1 2 . 3 3 億 元（ 圖

1 6 ） 。  

商 業 登 記  
本 局 致 力 維 持 有 效 率 的 商 業 登 記 制 度 。 在 本 港 經 營 業 務 的 任 何 商

號 均 須 辦 理 商 業 登 記 並 繳 納 有 關 費 用 。 已 登 記 商 號 可 選 擇 每 年 或

每 三 年 換 領 商 業 登 記 證 一 次。截 至 2 0 0 4 年 3 月 3 1 日 止，共 有 9 , 2 0 0

間 商 號 選 擇 三 年 有 效 期 的 商 業 登 記 證 。  

2 0 0 2 至 0 3 年 度 財 政 預 算 案 建 議 由 2 0 0 2 年 4 月 1 日 起 免 收 商 業 登

記 費 一 年 。 隨 著 豁 免 期 限 在 2 0 0 3 年 3 月 3 1 日 屆 滿 ， 商 業 登 記 費

由 2 0 0 3 年 4 月 1 日 起 須 按 原 來 的 基 準 恢 復 徵 收 ： 一 年 有 效 期 的

登 記 證 每 張 2 , 0 0 0 元 ； 三 年 有 效 期 的 登 記 證 每 張 5 , 2 0 0 元 。 除 登

記 費 外 ， 每 一 登 記 商 號 及 分 行 亦 須 如 常 繳 納 破 產 欠 薪 保 障 基 金 徵

費 ： 一 年 證 每 張 6 0 0 元 ； 三 年 證 每 張 1 , 8 0 0 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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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 花 稅  

印 花 稅 主 要 就 物 業 和 股 票 交 易 ， 以 及

樓 宇 租 賃 的 文 件 而 徵 收 （ 圖 1 8 ） 。  

物 業 和 股 票 市 場 在 2 0 0 3 至 0 4 上 半 年

持 績 疲 弱 ， 但 隨 著 下 半 年 經 濟 迅 速 反

彈 ， 物 業 和 股 票 交 易 大 幅 攀 升 ， 從 物

業 及 股 票 交 易 收 得 的 印 花 稅 較 上 一 年

度 分 別 大 幅 增 加 2 0 % 及 9 5 % 。  

整 體 而 言 ， 本 年 度 印 花 稅 總 收 入 的 升

幅 達 5 1 % （ 圖 1 9 及 附 表 9 ） ， 而 加 蓋

印 花 的 文 件 數 目 亦 上 升 了 7 . 2 % （ 附 表

1 0 ） 。  

 

根 據 《 商 業 登 記 條 例 》 的 規 定 ， 銷 售 或 收 入 總 額 不 超 過 規 定 限 額

（ 主 要 憑 提 供 服 務 以 賺 取 利 潤 的 業 務 ： 1 0 , 0 0 0 元 ； 其 他 業 務 ：

3 0 , 0 0 0 元 ） 的 小 型 業 務 可 申 請 豁 免 繳 交 登 記 費 和 徵 費 。 過 去 一 年

獲 豁 免 繳 納 全 部 費 用 的 個 案 有 1 3 , 7 4 3 宗 ， 較 上 一 年 度 大 幅 增 加

6 4 % 。  

不 獲 批 准 豁 免 繳 費 的 商 號 ， 可 向 行 政 上 訴 委 員 會 提 出 上 訴 。 委 員

會 在 2 0 0 3 至 0 4 年 度 共 接 獲 1 1 宗 上 訴 個 案 ， 其 中 3 宗 已 被 駁 回 ，

另 外 7 宗 隨 後 由 上 訴 人 撤 銷 （ 圖 1 7 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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遺 產 稅  

遺 產 稅 是 就 已 故 人 士 在 香 港 的 遺 產 而

徵 收 。 遺 產 稅 的 稅 率 介 乎 5 % 至 1 5 % ，

視 乎 遺 產 的 價 值 而 定 。 遺 產 價 值 不 超

過 7 5 0 萬 元 則 無 須 繳 納 遺 產 稅 。  

圖 2 0 及 2 1 展 示 了 過 往 兩 年 已 評 核 個

案 的 遺 產 組 合 和 經 本 局 處 理 的 遺 產 稅

個 案 。  

本 年 度 的 遺 產 稅 收 入 為 1 4 . 5 5 億 元（ 附

表 1 1 ） ， 較 上 一 年 度 增 加 5 , 3 0 0 萬 元

（ 3 . 8 % ） 。  

遺 產 稅 須 在 遞 交 遺 產 申 報 誓 章 時 繳 納

（ 或 在 死 者 去 世 後 6 個 月 內 繳 納 ， 以

較 早 者 為 準 ） 。 本 局 於 本 年 度 在 未 發

出 正 式 評 稅 前 已 先 收 到 稅 款 合 共

1 2 . 0 8 億 元 （ 附 表 1 2 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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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 去 一 年 賽 馬 入 場 人 數 及 投 注 額 均 比 上 一 年 度 減 少 （ 附 表 1 3 ） ，

來 自 賽 馬 的 博 彩 稅 收 亦 相 應 減 少 了 4 . 8 %； 但 由 於 從 六 合 彩 徵 收 的

稅 款 增 加 了 1 3 . 2 % ， 加 上 去 年 8 月 新 引 入 的 足 球 博 彩 稅 ， 全 年 的

博 彩 稅 收 總 額 較 上 一 年 度 上 升 了 6 . 5 % （ 圖 2 3 ） 。  

 

博 彩 稅  

博 彩 稅 是 就 香 港 賽 馬 會 舉 辦 的 賽 馬 活 動 的 投 注 總 額， 及 香 港 馬 會

獎 券 有 限 公 司 所 辦 的 六 合 彩 的 收 益 而 徵 收 的 。 自 2 0 0 3 年 8 月 開

始， 香 港 馬 會 足 球 博 彩 有 限 公 司 從 舉 辦 足 球 比 賽 投 注 所 取 得 的 淨

投 注 金 收 入 ， 亦 須 繳 付 博 彩 稅 。  

在 2 0 0 3 至 0 4 年 度 ， 賽 馬 特 別 彩 池 的 博 彩 稅 率 由 1 9 % 增 加 至 2 0 %

（ 新 稅 率 自 2 0 0 3 年 8 月 1 日 起 生 效 ）， 其 他 稅 率 則 維 持 不 變（ 圖

2 2 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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酒 店 房 租 稅  

酒 店 及 賓 館 須 於 每 季 完 結 後 按 住 客 所 付 房 租 繳 納 酒 店 房 租 稅，稅

率 為 3 % 。  

在 2 0 0 3 至 0 4 年 度，香 港 的 酒 店 及 賓 館 數 目 和 應 課 稅 住 房 數 目 與

上 一 年 度 相 若 （ 圖 2 4 ） 。 不 過 ， 因 應 年 初 非 典 型 肺 炎 的 爆 發 ，

房 間 平 均 入 住 率 下 跌 1 6 . 7 %（ 圖 2 5 ） ， 酒 店 房 租 亦 相 應 下 調 （ 附

表 1 4 ）。 全 年 的 酒 店 房 租 稅 收 入 較 上 一 年 度 下 跌 2 2 . 6 %（ 圖 2 6 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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儲 稅 券  

納 稅 人 會 在 兩 種 情 況 下 購 買 儲 稅 券 。  

第 一 種 是 納 稅 人 希 望 儲 錢 交 稅 。 本 局 為 他 們 提 供 兩 項 服 務 計 劃 ，

分 別 是 以 所 有 納 稅 人 為 對 象 的「 電 子 儲 稅 券 計 劃 」和 專 為 在 職 及

退 休 公 務 員 而 設 的「 即 賺 即 儲 」計 劃 。 在「 電 子 儲 稅 券 計 劃 」下 ，

納 稅 人 可 經 各 種 電 子 付 款 途 徑 買 券 ， 包 括 銀 行 自 動 轉 賬 、 電 話 、

互 聯 網 、 生 活 站 和 銀 行 自 動 櫃 員 機 等 。 而 在「 即 賺 即 儲 」計 劃 下 ，

在 職 或 退 休 公 務 員 可 以 每 月 扣 糧 買 券。 儲 稅 券 在 用 以 繳 付 稅 款 時

可 賺 取 利 息 ， 而 利 息 是 以 購 買 日 訂 下 的 利 率 計 算 ， 生 息 期 以 3 6

個 月 為 上 限 。  

在 2 0 0 3 至 0 4 年 度，一 間 付 款 服 務 供 應 商 的 推 廣 計 劃 成 功 把 在「 電

子 儲 稅 券 計 劃 」 的 買 券 數 目 推 高 7 6 . 8 % ； 但 由 於 在 「 即 賺 即 儲 」

計 劃 買 券 的 數 目 輕 微 下 降 3 . 6 % （ 附 表 1 5 ） ， 總 款 額 較 上 一 年 度

下 跌 4 . 9 % （ 圖 2 7 ）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第 二 種 情 況 是 本 局 要 求 對 評 稅 作 出 反 對 的 納 稅 人 購 買 儲 稅 券， 款

額 與 爭 議 的 稅 款 相 同 ， 用 以 在 有 關 反 對 或 上 訴 獲 裁 定 後 ， 繳 付 應

課 稅 款 。 利 息 只 根 據 最 後 需 向 納 稅 人 退 還 的 數 額 ， 以 持 券 期 內 生

效 的 浮 動 利 率 計 算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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